附件2
青岛市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级评定指标表
中心名称：                                  运营组织：                                        评定日期：     年     月    日
负责人姓名：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评定内容
	评定指标
	分值
	评定标准
	得分

	服务功能（180分）
	日间照料
（20分）
	20
	提供日间照料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助餐、午间休息、文娱体育等。提供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时间、服务内容）、服务记录（每日服务情况、工作人员签名）等资料。
	

	
	配餐服务
（20分）
	10
	自主供给的应取得在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得10分。以中央厨房配餐的，应提供中央厨房在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得5分。
	

	
	
	10
	提供符合老年人饮食习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膳食，每周制定菜谱，1周内菜谱不重复，且提前公布。民政部门日常检查每发现一次未按照要求开展服务的扣1分。使用助餐补贴仅购买主食、半成品菜、粮油等非套餐商品的此项不得分。
	

	
	送餐服务
（20分）
	10
	配送单位应当配置相应的设备设施，提供符合保温、保鲜、卫生要求的设备及运输工具，送餐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卫生，密封保温。
	

	
	
	10
	通过工作人员、志愿者或者专业送餐机构人员等，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得5分。能通过云闪付查询送餐记录，得5分。
	

	
	医疗护理
（30分）
	10
	自有医疗机构，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得10分。以合作形式开展上门医疗服务的，应签订合作协议，提供合作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得5分。
	

	
	
	10
	自有医疗机构取得医保定点单位资质和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单位资质，得10分；合作医疗机构取得医保定点单位资质和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单位资质，得5分。
	

	
	医疗护理
（30分）
	10
	至少有1名取得医师资格的医生，其中专职医生得5分，兼职或派驻医生得2.5分；至少有1名注册护士，其中配备专职护士得5分，兼职或派驻护士得2.5分。
	

	服务功能（180分）
	康复保健
（30分）
	5
	提供肢体训练、吞咽功能训练、言语训练、认知能力训练等康复训练服务，至少具备2种服务功能得5分，提供服务设施或服务记录、服务协议等资料。
	

	
	
	5
	提供中医康复、人工推拿、拔罐、刮痧、艾灸等康复理疗服务，至少具备2种服务功能得5分，提供服务设施或服务记录、服务协议等资料。
	

	
	
	10
	有1名及以上专职康复治疗师，开展临床康复治疗活动，得10分；有1名及以上兼职或派驻康复治疗师，开展临床康复治疗活动，得5分。
	

	
	
	10
	设置康复辅具服务区域，提供康复辅具展示、租赁、售卖等服务，提供服务记录等资料。康复辅具服务区域面积达到20平方米得10分，达到10平方米得5分。
	

	
	居家上门服务
（40分）
	20
	使用青岛市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供老人线上下单、结算居家养老服务，得10分。服务过程记录符合要求，服务过程资料上传至青岛市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得10分。
	

	
	
	20
	按照青岛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项目清单，开展服务项目≥20项的，得20分；开展服务项目≥10项的，得10分；开展服务项目≥5项的，得5分；低于5项不得分。提供服务协议、服务记录、缴费清单等资料。
	

	
	文化娱乐
（10分）
	10
	各类功能室充分使用，组织开展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活动，如观影、合唱、朗诵、书法、舞蹈、手工、园艺等，提供视频、照片、文字等记录，得10分。
	

	
	拓展服务
（10分）
	10
	支持整合婴幼儿托育、儿童托管、家政便民、体育健身等综合服务功能，打造便民服务综合体。具备一项拓展功能，得10分。
	

	服务开展（500分）
	运营天数
（20分）
	20
	机构全年开放300天以上，民政部门日常检查每发现一次中心关门闲置，扣1分，扣完为止。
	

	
	日间照料
（30分）
	30
	在中心内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总时长300小时及以上，签订日间照料服务协议，提供服务记录，得30分，每减少10小时，对应得分减少1分。
	

	
	家庭养老床位
（50分）
	10
	对承接的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老年人，每月按照政府购买服务补贴标准开展居家上门服务，服务率达到100%，得10分。服务率每降低10%，扣1分。无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的，按10分计算。
	

	
	
	40
	年度签约护理型家庭养老床位和自理型家庭养老床位达到300张，签约期内每月开展居家上门服务，得40分。每减少15张，对应得分减少2分。
	

	服务开展（500分）
	助餐
（50分）
	50
	年度助餐服务人次达到60000人次，得50分。每减少1200人次，对应得分减少1分。服务人次不包含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人次。
	

	
	送餐
（50分）
	50
	年度送餐服务人次达到6000人次，得50分。每减少120人次，对应得分减少1分。服务人次不包含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人次。
	

	
	助浴
（50分）
	50
	年度助浴服务人次达到1000人次，得50分。每减少20人次，对应得分减少1分。服务人次不包含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人次和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人次。
	

	
	助洁
（50分）
	50
	年度助洁服务人次达到1000人次，得50分。每减少20人次，对应得分减少1分。服务人次不包含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人次和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人次。
	

	
	助行
（50分）
	50
	年度助行服务人次达到500人次，得50分。每减少10人次，对应得分减少1分。服务人次不包含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人次和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人次。
	

	
	助医
（50分）
	50
	年度助医服务人次达到1000人次，得50分。每减少20人次，对应得分减少1分。服务人次不包含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人次和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人次。
	

	
	助乐
（50分）
	50
	每月在服务场所内组织文化娱乐、公益宣传、政策宣讲等活动不少于2次，做好文字和照片（视频）等记录。每组织1次得2分，没有服务记录或服务记录不全的不得分。
	

	
	市场化收入
（50分）
	50
	年度市场化收入达到10万元得20分，每增加5万元增加2分。
	

	服务管理（150分）
	人员配置
（60分）
	20
	每个中心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2人，负责站内日常管理、综合协调、服务监督、活动组织、市场拓展等工作，达到要求的得10分，每减少1人，对应得分减少5分。管理人员平均年龄45岁以内的，得5分，超过平均年龄上限的不得分。管理人员学历达到大专及以上，全部达到要求的得5分，每有一名达不到要求扣2.5分。
	

	
	
	20
	从事养老护理员、社工师、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康复治疗师等人员具有相应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按照持证率得分，分值=持证率*20分，最高得20分。
	

	服务管理（150分）
	人员配置
（60分）
	10
	管理人员和护理服务人员在上岗前，接受养老企业或相关部门≥10个学时的岗前培训，且每年在岗培训≥15学时。提供培训记录，注明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培训照片、人员签名等。
	

	
	
	10
	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签约率为100%，得5分。为所有工作人员购买综合责任险或意外伤害险，得5分。
	

	
	制度建设
（20分）
	5
	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包括员工招聘、培训、督导、考核、激励、晋升等。
	

	
	
	5
	建立行政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后勤保障、物资设备管理、投诉管理等。
	

	
	
	5
	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卫生防疫、人身安全、突发事件应急、自然灾害及公共舆情事件等的预案、处置流程和演练方案。
	

	
	
	5
	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许可证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投诉方式等张贴公示于场所醒目处。
	

	
	服务安全
（50分）
	15
	至少配备灭火器、独立烟感器、应急照明灯、地位照明灯、喷淋、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防火毯等至少4种消防设施，消防设施在有效储存期内，并处于可用功能状态（5分）。定期对消防器材进行维保，对维保检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未整改的不得分（5分）。电器线路、管路有安全漏电保护装置，无裸露电线，每年对线路进行安全性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无用电安全隐患（5分）。民政部门日常检查每发现一次未落实消防安全服务规范的扣2分。
	

	
	服务安全
（50分）
	15
	装有智慧消防物联设备，负责人装有手机App，并能正常使用（5分）。安排专人进行每日防火巡查，收住长短期托养老年人的需开展夜间消防巡查（5分）。每年参与或开展2次针对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学习、教育、应急演练活动并有相应记录（5分）。民政部门日常检查每发现一次未落实消防安全服务规范的扣2分。
	

	
	
	20
	按规定对每餐供应的食品成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使用清洁的专用容器和冷藏设施进行储存，每个品种留样量不少于125g，留样时间应不少于48小时，留样容器外记录食品名称、时间、采样人等（10分）。落实卫生管理制度，确保场所环境卫生，有场所清洁消毒记录（10分）。民政部门日常检查每发现一次未落实食品安全服务规范的，扣2分。
	

	服务管理（150分）
	服务规范
（20分）
	10
	与服务对象或监护人签订服务协议，按照“一人一档”要求建立服务档案，档案更新及时；服务应建立服务档案包括个人信息、服务协议、服务方案、服务记录等，建档率达100%。民政部门日常检查每发现一次未建立服务档案或建档不全的，扣1分。
	

	
	
	10
	按照青岛市级或区（市）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项目指导价格清单，合理设置项目收费价格。
	

	服务成效
（170分）
	媒体宣传
（20分）
	15
	获得1篇市级媒体正面报道得1分，获得1篇省级媒体正面报道得3分，1篇国家级媒体正面报道得5分。同一内容在不同的媒体层级均获得宣传报道的以最高媒体层级得分，该项最高得15分。
	

	
	
	5
	通过自媒体等形式开展服务宣传，每宣传1次得1分，同一内容在不同媒介宣传视为1次。
	

	
	服务示范
（30分）
	30
	作为示范点迎接市、省、国家等层面参观考察的，每次分别加2分、5分、10分，最高得30分。
	

	
	满意度
（20分）
	20
	随机抽查服务的10名以上老年人，满意率在90%以上得20分，每降低5%扣2分，扣完为止。
	

	
	连锁化运营
（50分）
	50
	连锁辖区内3家及以上正常运营并开展服务的村（社区）养老服务站或助餐服务机构，得20分，每增加2家加5分，最高得50分。
	

	
	综合评价
（50分）
	50
	由市级根据运营规范、服务效能、社会效益、持续发展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占50分。
	


